
池自然资规函〔2019〕204 号

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关于印发《市自然资源

和规划局国土空间生态修复设计方案专家

评审制度（试行）》的通知

各县（区）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各分局，机关各科室，各相

关企业：

为进一步提高国土空间生态修复设计的科学性和规范

性，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制定了《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国土

空间生态修复设计方案专家评审制度（试行）》，并经 2019

年 5 月 25 日局务会审议通过，经相关合法性审查修改完善

后，现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2019 年 6 月 11 日



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国土空间生态修复设计方案

专家评审制度

（试行）

第一条 为提高国土空间生态修复设计的科学性和规范

性，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要求，结合本市实际，

特制定本制度。

第二条 专家评审的国土空间生态修复设计方案指法律

法规和相关规范文件明确由市本级组织审查，内容涉及山水

林田湖草等生态系统方面的修复设计方案。

第三条 本制度所称的国土空间生态修复设计方案评审

专家是指符合本制度规定条件，以独立身份从事和参加国土

空间生态修复设计方案有关评审工作的人员。评审专家认定

过程包括单位组织推荐、市自然资源和规划主管部门审核、

入库等环节。

评审专家应当具备以下条件：

（一）具有较高的业务素质和良好的职业道德，在国土

空间生态修复设计方案的评审过程中能以客观公正、廉洁自

律、遵纪守法为行为准则；

（二）从事相关领域（采矿、地质、物探、测绘、安全、

林学、环境保护、土地管理、工程造价专业）工作满 5 年，

具有本科（含本科）以上文化程度，工程师以上或者具有国

家注册类同等专业水平，精通专业业务，熟悉国土空间生态

修复，在其专业领域具有一定专长；



（三）熟悉国土空间生态修复的相关政策法规和业务理

论知识，能胜任国土空间生态修复设计方案评审工作；

（四）本人愿意以独立身份参加国土空间生态修复设计

方案评审工作，并接受自然资源和规划部门的监督管理；

（五）没有违纪违法等不良记录；

（六）具备参加国土空间生态修复设计方案评审的健康

状况；

（七）自然资源和规划部门要求的其他条件。

为配合本制度的施行，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将通过市内

公开推选，必要时报请省自然资源厅推荐的方式，建立本市

国土空间生态修复专家库（名单附后）。

第四条 专家评审一般程序：

（一）抽取专家组的人员组成：由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人事教育科会同国土空间生态修复科分别从专家库中抽取。

（二）专家组成员的产生：将各专家按专业领域进行分

类和编号，并取大小相同的若干个乒乓球与每个专业的专家

号一一对应编号，将编号后的乒乓球按照不同的专业放进不

同的箱子中备选。根据设计方案的需要，由抽取人员分别在

代表不同专业的箱子中随机抽取代表专家编号的乒乓球各 1

个，一般 5 位专家组成专家组。抽取人员以无记名投票的方

式推选出专家组组长。

评审专家不得参加与本人有利害关系的国土空间生态修

复设计方案的评审活动。因事先不知情而参与的，获悉与评

审项目有利害关系后应立即告知回避。



有利害关系是指，近三年内曾在编制该国土空间生态修

复设计方案单位中任职（包括一般工作）或担任顾问，配偶

或直系亲属在编制该国土空间生态修复设计方案单位中任职

或担任顾问，与编制该国土空间生态修复设计方案单位发生

过法律纠纷，以及其他可能影响公正评审的情况。

参加前期国土空间生态修复设计方案编制的专家不得担

任该国土空间生态修复设计方案的评审专家。

为确保程序公平、公开、公正，专家组人员的抽取和投

票的过程将进行全程录像。

（三）评审程序：1.介绍参加会议人员，宣读专家组成

员和组长名单；2.设计单位汇报方案成果；3.专家组提出质

询；4.设计单位进行答疑；5.各位专家发表审查意见；6.相

关企业和设计单位表态发言；7.会后专家组组长汇总各位专

家的书面意见，形成专家评审意见；8.设计单位根据专家意

见对方案进行修改完善后，再交由专家组组长签字确认；9.

专家评审通过后的方案，报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国土空间生

态修复科审核存档。

第五条 专家评审的主要内容包括：

（一）生态修复设计的合法性、合理性、规范性、可行

性论证；

（二）生态修复设计的经济社会效益分析论证；

（三）其他必要的相关因素研究论证。

第六条 专家评审费用使用规定：

（一）专家评审费用组成：包括会务费 500 元/次，专家



劳务费包含审查费（含现场踏勘）、交通费、在途补助等（标

准参照池州市公共资源交易管理局《池州市评标评审专家劳

务费发放管理办法》执行），现场踏勘费 800 元/次，合计每

次专家评审费用约为5000元，每年预计举行专家评审会20-30

次，年度总费用约为 10-15 万元。

对存在重大缺陷的方案，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组织专家

一审未通过的，重编重审时专家劳务费由企业承担。

（二）专家评审费用来源：报经市政府同意后，由财政

部门列入当年市本级财政预算进行列支，过渡期间暂由市自

然资源和规划局财政专户列支。

（三）专家评审费用支付方式：专家劳务费由市自然资

源和规划局财务人员通过转账方式支付；其他评审费用据实

报销。

第七条 参加评审会的专家应严格有关纪律规定，坚持职

业操守，不弄虚作假，严谨、细致的提出专家意见和建议，

为完善设计方案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对在专家评审方案中

出现重大失误，没有尽到勤勉义务的，将取消其入库专家资

格。情节特别严重的，将有关情况移交相关部门依法依规进

行处理。

第八条 本制度由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进行动态维护，必

要时经相关程序可对具体条款进行优化调整，专家库名单每 2

年动态更新。本制度适用中的具体问题由池州市自然资源和

规划局负责解释。

第九条 本制度自印发之日起施行。



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国土空间生态修复设计方案评审

专家库

序号 姓名 职务/职称 专业

1 董书满 高级工程师 采矿工程

2 袁成龙 评价师/工程师 采矿工程

3 陈来信 工程师 采矿

4 王曙光 高级工程师 采矿/安全

5 潘松茂 工程师 采矿

6 倪尤运 高级工程师 采矿

7 林启祥 高级工程师 采矿

8 孙丽敏 工程师 采矿

9 经圣宝 副总工程师/高级工程师 采矿

10 胡小俭 工程师 地质

11 杨黎萌 工程师 地质

12 徐丰容 总工程师/工程师 地质

13 吴光富 总工程师/高级工程师 地质、采矿

14 苏海博 工程师 地质勘查

15 吕启良 总工程师/高级工程师 地质

16 朱永胜 高级工程师 地质

17 严志忠 高级工程师 地质

18 孙延凤 高级工程师 地质

19 许世文 高级工程师 地质

20 汪林 高级工程师 地质

21 黄凯 高级工程师 地质

22 张安祥 高级工程师 地质

23 桂将委 高级工程师 地质

24 褚娟 高级工程师 地质

25 兰军辉 工程师 地质

26 汪慧敏 工程师 地质

27 杨则东 总工程师/教授级高工 地质矿产

28 张文凌 工程师/二级建造师 地质



29 程元启 总工程师/副高 林学

30 胡维华 副高 林学

31 黄国清 副高 林学

32 陈劲林 工程师 林学

33 林国周 工程师 林学

34 吴君平 工程师
岩土工程、土木工

程、资源勘查工程

35 丁祥伟 高级工程师 土地

36 许政 高级工程师 土地管理

37 刘志华 工程师 土地管理

38 潘金云 高级工程师 测绘

39 李洋 工程师 注册测绘

40 曹军 高级工程师 测绘

41 尹暇 高级工程师 测绘

42 邬小华 高级工程师 测绘、土地管理

43 张耀 高级工程师 测绘

44 唐春 工程师 测绘、土地管理

45 吴鲁江 高级工程师 物探

46 纪学兵 高级工程师 物探

47 章勋 副总工程师/高级工程师 物探

48 刘松明 工程师
地球化学

与勘查

49 鲁立胜 高级工程师
选矿、注册安全工

程师

50 桂义军 高级工程师
冶化、注册安全工

程师

51 姚飞 副高 环境保护

52 胡孔虎 副高 环境保护

53 江涤 高级工程师 环境保护

54 宋国明 高级工程师 环境监测

55 方光富 副高 环境监测

56 段务林 高级工程师 注册岩土

57 郭德岭 工程师 水工环

58 叶小兵 工程师 水工环

59 秦月琴 会计学副教授 经济法


